
 

2005年 1月 1日上午，美国费城晴空万里，温暖
如春，数万民众聚集到市中心参加有百年传统的“新
年化妆游行”。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游行，表演的
中国传统舞龙、扇子舞和法轮功功法演示，赢得观众
热烈的掌声。 

当法轮功队伍
来到主席台前表演
时，主持人介绍说
“法轮功代表中国
最优秀的文化，是中
国给予世界的礼物，
然而却在中国遭到
迫害。”在迫害进入

第六个年头之际，越来越多的人们对法轮功表示关注。 

英国法轮功学员参加伦敦新年游行 
2005年 1月 1日，伦敦

市举行了一年一度的新年大
游行，来自全球20个国家的
逾千名表演者参加了游行，
五十万观众观看了表演。英
国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表演方

阵受到民众的广泛欢迎。 

逾千来宾与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共庆新年 
2005年1月12日晚，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与近2000

名中西方来宾在市中心的圣劳伦斯市场共庆中国新年，这是
第四届法轮功学员和市民的新年联欢会。晚会以热闹的舞狮
表演开场，法轮功学员的精彩的文艺表演美不胜收。 

多名政府官员和社区领袖也专程到场支持和祝贺。安省
卫生部长乔治－史密斯曼先生在晚
会上表示他将继续敦促加拿大政府
进一步努力，帮助还法轮功学员以
自由和人权。 保守党多伦多社区召
集人乔甘尼－柏克女士说：给她印象
最深的节目是明慧学校孩子们的功
法展示，非常可爱，她说人们都
应该支持勇敢的法轮功学员为坚
持信仰所做出的努力。 

晚会当天，有 750 多名来宾在致加拿大总理的公开信上
签字，希望加国帮助制止对法轮功的迫害。 

法轮功在西班牙全国健康博览会上受欢迎 
2004 年 11 月 4 日—7 日

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举办的第
20 届全国健康博览会吸引了
众多人士。主办者于博览会前
在全国各地的地铁大屏幕电视
上反复放映宣传片，其中介绍
法轮大法的部分格外引人注
目。在博览会上，很多人慕名

前来咨询、观看和学习功法；连续三天的法轮大法介绍会受
到普遍欢迎，很多人早早来到礼堂门口，排队等候入场。 

人们对法轮大法于身心的巨大益处与功效产生了浓厚的
兴趣，纷纷购买法轮大法书籍和教功录像带。同时人们对法
轮大法在中国所遭受的不公与迫害表示震惊。博览会期间，
共有七家媒体采访，五家为电视台，其中三家于黄金时间播
出了法轮功在博览会上广受欢迎的新闻。 

《转法轮》成为澳大利亚最受欢迎的书籍之一 
【明慧网】2004年12月5日，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

揭晓了该国100本最受欢迎书籍排行。1996年在北京成为最畅
销书籍的李洪志先生的著作《转法轮》在澳大利亚最受欢迎
书籍中排行第14位，是100本最受欢迎书中唯一一本来自东方
的气功修炼书籍。这是经过好几万澳大利亚人通过电话、ABC
网站投选超过5000种书籍的结果。 

迄今为止，法轮功书籍有包括中、英、德、法、西班牙、
俄语等三十多种版本正式出版发行。法轮大法在世界六十多
个国家或地区受到民众和政府的欢迎。鉴于法轮大法对人类
身心健康作出的杰出贡献，世界许多国家政府、议员、团体
组织等纷纷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褒奖，现已超过1300项。 

印尼两百名棉织厂工人同炼法轮功  
     在印尼梭罗市（Solo）有一间棉织厂，其中200名工人一
起修炼法轮功，他们从2001年开始，每个工作日的早上都一
起炼功和读法轮功的书，
据介绍：没有修炼之前，
很多工人每天都要吃两到
三次的药，就象吃糖果一
样，炼功三个月以后，工
人的病越来越少，从工厂
的药箱可以看到，里面的
药很长时间都没有减少，
工厂出现了新的气象，工
人变得更有耐性和责任心，环境也变得干净了，有人减少了
抽烟，甚至戒了烟。整个工厂的效益明显提高。 
    有些工人的身体变化非常大，一位工人说：“我患有胆结
石，自从我炼了两年法轮功之后，我没有按照医生的要求吃
药，但我的胆结石检验后发现几乎没有了，甚至我还能够在
晚上自己开车，医生也觉得不可思议。” 

这些修炼了法轮功的工人，有的还把法轮功介绍到他们
的家乡，所以梭罗市偏僻的村庄也有了法轮功炼功点，那一
带出现了法轮功热。  

台湾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召开 
2005 年 1月 9日，台湾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台北

国际会议中心隆重召
开。来自台湾全省及其
它世界各地的六千多名
法轮功学员与会。共有
二十二位学员在会上交
流了他们修炼的心得，
其中包括律师、校长、
教授、电脑工程师、博
士生、教师等各界人士。 

早在1996年 11月 17日召开台湾地区首次法会时，参加
者仅百余人。1997 年 11 月 16 日法轮功创始人到台湾讲法，
近千位学员有幸聆听。此后，每年在台北召开法会，参加人
数也逐次攀升，今年达六千多人。法新社报道说，估计法轮
功学员在台湾的人数有三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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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长在晚会致辞 

法法轮轮功功学学员员在在莲莲花花装装饰饰的的花花车车上上演演示示功功法法  

法轮功学员在表演扇子舞 

参观者学炼法轮功 

工人们集体炼功的场景

学员举着各式展板组成六公里长的“正义长城”，
呼吁民众共同制止中共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 

过新年，贺新年，心向心，缘相连。 
众乡亲，拜个年，身边事，聊聊天。 

明明白白过大年！ 

法轮大法好，世界都知道。 
恭祝新年快乐吉祥！ 



自费印制  诚心相告  请珍惜传阅!                   善待大法一念  天赐幸福平安  

 去年夏天去波士顿，偶
然结识了钢琴家嘉娜拉-卡森
诺娃。她以最高荣誉毕业于世
界上最好的音乐学府之一莫
斯科国立音乐学院，获得硕士学位和钢琴演奏博士学位。曾
在意大利国际钢琴比赛、希腊雅典的国际钢琴比赛中获奖。
丈夫是小提琴家，夫妻琴瑟相随，有个四岁的儿子。幸运的
她谈起了一段难忘的经历： 

“孩子出生之前，有一天上班时，
我突然垮下了。当时我全身极度疲倦，
不能控制自己，人整个崩溃了。我知
道那是因为我的抑郁、神经紧张，但
没有一个医生能够告诉我，我到底哪
里出了问题。实验室的化验结果出来
了，一切正常。但我知道，我一定有
什么地方不对劲了。”  

嘉娜拉说，改变自己的那一天是
悄然而来的。2003 年的三、四月间，

她在波士顿一家牙医诊所碰见一位俄国妇女给了她一张法

轮功的传单，“她告诉我，她
曾经非常病重，心脏作过复杂
的手术，不能工作，直到她读
了法轮功的书。”“她告诉我，

这个修炼系统简单易学，但要从内心做起，从道德和心性开
始。”  

那年的夏天，嘉娜拉把《转法轮》读完了。身体也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那些厉害的头痛一点点地没了。她的那些恐
惧、抑郁、呼吸困难、神经衰弱，也都全消失了。 

她从心里感谢神佛送给她这个法。“一次，我去了纽约
的一个朋友的家里，他们都很羡慕我，对我说，你改变了很
多，不再计较名、利了。” 

嘉娜拉嘱咐我，一定转达她对中国人讲的几句话：  
“你们有最令人着迷的古代文化，有优美的音乐、诗歌、

和绘画。中国的作曲家、诗人、作家和中国人民，都是那样
的美丽，你们应该以身为中国人而自豪。但是，因为这场迫
害，世界人民很难想象这个美丽和迫害居然会同时并存。我
知道，迫害不该发生，邪恶不能持久，终有一天这些都会改
变。从古至今，善良的、美好的都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我叫魏火清，女，34 岁，山东诸

城市石桥子镇王家西院人。1995 年
正月 21 日晚，因车祸右腿主骨开放
性粉碎性骨折，肇事车主乘黑逃走。
我那年才 24 岁，突然的灾祸对我和
我的家人是个沉重的打击。父母一边
准备钱，一边联系好医院，我先后转
了几次院，先做牵引后做手术。经过
一年多的治疗和康复后，右腿膝盖不
能打弯，整条腿是直的，医生安慰说：
等取出钢板来就好了。1997 年 4 月
我又做最后一次手术：取钢板，松肌
腱，手术后医生说：因为我当时伤的
太重，现在能恢复到这种程度已经是

很好了。 
之后我的右腿只能弯曲 60 度，走路都困

难，更不用说干活了。我年纪轻轻就成了半个
废人，心灰意冷，怨天尤人的苦捱度日。1997
年 8 月，在我情绪低沉时，有朋友介绍我看《转
法轮》，说只有看这本书才能改变我的命运。  

我抱着一丝希望来看《转法轮》，不看不知
道，当我看过书后才知道这是一本宝书，我如
同在沙漠里得到甘露一样，明白了人生命运的
曲折都有它的原因，做人要符合人的道德要
求，人只有修炼，返本归真，才能有幸福美好
的生活。从此以后我学法炼功，走上了一条修
炼之路。 

刚开始炼功时，困难很大，尤其打坐，我
双腿盘不上，只能靠在一起。那时我就尽量多
看书，我相信我的一切状况都会改变，果然炼
了一段时间后，我的腿能单盘上了，并且身体
所有的不适都消失了，右腿恢复了以前健康的
状态。 

我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是大法挽救了我，
我别无选择，唯有更好的学法炼功。  

我身上发生的巨大变化，让我身边的每个
人都看到了大法的神奇，能够生逢大法洪传时
代，是多么幸运，这个时机不能错过。于是我
周围许多人都炼起了法轮功，并且人传人、心
传心的讲述着大法的美好。 

法轮大法好：肺癌晚期的古稀老人重获新生 
辽宁省昌图县朝阳镇有位大娘叫马秀琴，今年 71 岁，

患肺癌已到晚期。2004 年 11 月初病情加重，家人已经为
她准备了后事。  

到 11 月中旬，有一天有位大法弟子路遇马大娘的儿
子，向其打听马大娘的病情，并赠送护身符让他转交马大
娘，让马大娘默念“法轮大法好”，能减轻病痛折磨。马
大娘的儿子对这位大法弟子说：“我学话学不明白，你最
好是到我家亲自和我妈说。”就这样，这位大法弟子来到马大娘家。  

来到马大娘家，这位大法弟子把画有飞天的护身符送与马大娘，并嘱
咐她每天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一定会得福报。马大娘接过护身符惊
喜的说：“我的救命星来了。”说完双手把护身符紧紧贴在胸口。  

这位大法弟子向马大娘和其家人讲了大法真相后，马大娘表示想学大
法。第二天这位大法弟子带着李洪志师父讲法光盘和真相光盘又来到马大
娘家。先看真相光盘，紧接着看讲法光盘。在以后的几天里一直连续看李
洪志师父讲法光盘。 

九讲光盘看完后，一天夜里，马大娘呕吐不止，吐出像鱼肠子似的脏
物有半脸盆。马大娘对守护在身边的女儿说：“这回我可好了。”从此以后
马大娘真的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现如今，马秀琴大娘体重增加十多斤，面色红润，行走自如。她逢人
就说：“是李洪志师父救了我的命，是法轮大法救了我的命。” 

问：听说你们法轮功有病不让吃药？ 
答：法轮功的书籍都是公开的，你在法轮功的任何

书籍或文章中都不可能找到这样的话。很多人是因为有
重病，上医院看不好，没有其他的办法才走入炼功的。
我们建议任何人如果自己觉得有病的话，赶快上医院。
问：法轮功是不是宣扬迷信？ 

答：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宗教中所谈到对神、佛的信仰
是不是迷信呢？有些人把目前科学还无法证实的一切，全都说成迷信。其
实，人们对善恶因果的信仰，一直维持着人类的道德，也许不难想象当人
什么都不信、为所欲为地什么都敢干时，社会将会如何黑暗。 

问：政府说不好，你干嘛还要炼呢？ 
答：一个事物是好还是不好，并不由某个政府说了算，得由事实来说

话。法轮功已传遍近 60 个国家和地区，修者上亿。法轮功教人向善，修
者身心健康，有何不好？ 

女钢琴家嘉娜拉·卡森诺娃的故事 
◇泽霖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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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界浏览”突破网络封锁   帮你获取更多真实信息
给 usip@earthlink.net 或 usip@bellsouth.net 发一个空白短信，或通过雅虎通的即
时讯息服务给 wujie105@yahoo.com 发讯息，10分钟内会收到即时无界网址，突破封锁。

钢琴家嘉娜拉·卡森诺娃 



为了每个中国人的切身利益，为了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希望您支持正义，帮助停止这场民族浩劫！ 

江泽民因迫害法轮功已在世界十几个国家和地区被起诉，其帮
凶也因参与迫害而被追查，罪行记录在案，有的已在国际上被判定
有罪，如北京市委书记刘淇、辽宁省副省长夏德仁、湖北省公安厅
副厅长赵志飞等。有人不解，说法轮功早就被人大“定性”、被宣
布“取缔”了，怎么说江集团镇压法轮功非法、违宪呢？在此，我
们把相关问题作一澄清。 

一、关于所谓定性“邪教”问题  
说全国人大给法轮功“定性”了，实际是错误舆论导向所致的

误解。事实是，99年10月25日江在访问法国接受《费加罗》报记者
采访时第一次把法轮功说成“邪教”。《人民日报》紧跟着于28日发
表了“法轮功就是邪教”的评论员文章。人大常委会遂于30日通过
《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但从头到尾
没有一处提到法轮功是“邪教”。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的司法解释也没有一处提到法轮功三个字。这些事实说明：把法轮
功定性为“邪教”的是严重越权违宪的江泽民。《宪法》第80、81
条关于国家主席权限的规定中，没有赋予国家主席为任何组织、个
人及功法定罪的权力。  

二、关于所谓“取缔”问题  
民政部的“取缔”通告无稽且非法。首先它“取缔”的是一个根本就不存

在的组织。法轮大法研究会原是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的一个分会，1996年从该
会退出后就不复存在。退一步讲，即使民政部的通告成立，它“取缔”的也只
是仅有几名成员的“法轮大法研究会”而非法轮功本身。何况这个通告违反了
《宪法》第35条中关于“结社自由”的规定；同时也违反了《宪法》第5条中“一
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等的规定。  

三、关于公安部“六禁止”通告问题  
公安部“六禁止”通告通篇内容都是“禁止”公民正常行使宪法所赋予的

各项权利，从行为到思想，它充分反映了今天中国的所谓法治、“人民当家作主”
是一个多大的笑话。公然违宪、剥夺公民思想自由和公民权利的通告居然能够
堂而皇之的发布，并用来作为镇压的依据，只能说明发布人头脑中根本没有法
制概念，有的只是为专制独裁者服务而已。 

江泽民集团镇压法轮功是彻头彻尾违宪和非法的。 

“全国十佳律师”为法轮功鸣冤 
广西律师声援 

“全国十佳律师”之一的高智晟律
师于2004年12月30日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及
委员长，为法轮功喊冤。大纪元报导，广西
中驰律师事务所律师杨在新，对此给予高度
评价。 

他说，“作为律师，维护法律与正义是其
神圣的使命，只有邪恶的势力才怕维护法律
的公正。高律师说出我们的心声，做了我们
没有而应当做的事。我认为，不管其是什么
人，什么功，都有合法权益需要维护，共产
党不能一口说维宪维法，却一边又在毁法，
践踏法。”杨律师表示：“无论什么人、什么
团体，都应该依法办事，有错，也应依法惩
处。追究法律责任，就要根据事实，要根据
犯罪、违法的事实，按照起诉、审判的严格
程序进行。” 

“法轮功有合法权益，应依法保护。犯
罪、杀人、投毒、放火等严重的犯罪分子，
我们律师都可以为其辩护。而被劳教的法轮
功学员，不是犯罪分子，对社会无危害，为
什么就不能被辩护呢？可见，中共的做法是
不理智的……我们要依法依理，讲道理，要
公开的、正当的，为什么不敢？怕就说明见
不得人。中共说人家邪恶，而中共自己的操
作行为才是邪恶的表现。” 

杨律师指出，“法轮功只是一种信仰，没
有侵犯国家利益，没有危害国家。法律不能
惩治人的思想。”

【明慧网】2005年1月18日，新华社把四年前的天安门骗
局又翻炒了一遍，号称组织中外记者采访了当事人。其实，早
在2002年4月，江泽民集团就已经组织过同样的所谓“中外记
者”采访。中共每次都要强调有“外
国记者”，不过是想让消息封锁的大
陆百姓以为西方大报也在配合江泽
民集团搞揭批运动。如果真有这样
的东西，早就内销到“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了。 

“自焚”骗局相对于其它数十起对法轮功的诬陷栽赃，确
有其独特性。别的杀人自杀案，更多是把精神病人发作的事例
栽赃到法轮功头上，对于老百姓不具足够的说服力。而“自焚”
伪案是江泽民集团和中共精心布置的一场用来煽动全国人民

仇恨的世纪大骗局：人员策
划，“自焚”参与者有老有少，
有母有女，有壮男，有大妈，
还有花季少女。这是打动人
心的最佳搭档。而且现场准
备有灭火器材，官方记者有
备而来，麦克风能录下洪亮
的口号，摄影师能拍到各种

大特写…… 
正是因为太有毒害人的效果，江泽民集团和中共就把这个

“自焚”伪案作为维持这场史无前例的灭绝人性的迫害的救命
稻草。那到底能不能起到这个作用呢？显然不能。 

中央电视台录像的慢镜头清楚无误的显示出“自焚”现场
的刘春玲是被警察击打死亡的。录像中王进东两腿间夹着的大
火中完好无损的塑料瓶，小刘思影气管割开会唱歌……都充分
证明这场“自焚”事件是恶毒的骗局。 

在“自焚”动机上，中共更是捉襟见肘。《焦点访谈》在
2001年1月30日抛出“自焚”案时，反反复复地宣称“自焚”

是为了“圆满升天”。可这根本就说不通。法轮功不让杀生，
更不能自杀。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包括有数十万法轮功学员的
台湾，哪怕在镇压之前的中国大陆，都没有“自焚升天”。在

2002年5月，所谓的“自焚”者王进
东面对西方媒体，也不得不承认，
法轮功没有教他自焚。 

中央电视台在“自焚”伪案发
生一年之后采访天安门“自焚”伪案参与者刘云芳，说到“自
焚”动机时，站不住脚的“圆满升天”已经无影无踪。刘云芳
说是“来向人们说明真相”。讲真相不就是要澄清江泽民集团
的谎言吗？怎么能跟“自焚升天”扯到一起呢？ 

从1999年至今，法轮功学员都一直在讲清真相，国际社会
对于法轮功学员五年多来和平理性坚忍的讲真相、反迫害给予
了高度评价。这么长久的时间和这么众多的法轮功学员，又有
谁自杀自毁了呢？“自焚”到底是维护还是破坏了大法？到底
谁是真正的受益者？不就是导演这出骗局的江泽民集团吗？  

中共越是把镇压的合法性浓缩到“自焚”案上，“自焚”
真相就越具有一锤定乾坤的巨大力量。这就是江泽民集团对传
播“自焚”真相，特别是电视插播“自焚”真相，害怕得要死
的根本原因。中共的谎言就是谎言，它辩解一千遍也成不了真
理。（文／欧阳非）（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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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中中共共再再炒炒““自自焚焚””伪伪案案

中央电视台“天安门自焚案”中的 
“烧伤病人”全身包裹，违反医学常识。 

 



在五年多的残酷迫害中，法轮功学员坚持着自己对真善忍的信仰，既没有在强权之下奴颜卑膝，也没有在不堪暴力时以暴力还击， 
让我们一次又一次见证了法轮功“真善忍”的巨大力量，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人的脊梁和良心。 

我是官雨静，原系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法官，2004年
元月14日正在单位上班时被非法绑架，现被非法关押在福
州市第二看守所。 

我从小体弱多病，为了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曾练过多种
气功，1997年经同事介绍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大法好不
仅身体健康了，心灵也得到了净化：按照大法教我们的“真、
善、忍”原则修心向善，做一个道德高尚的好人，不收受当
事人的任何钱物和吃请，将原来炒股票赚的几万元钱和购物
中奖的钱捐给省“希望工程”和“春蕾计划”，善良地对待
身边的同事和家人，努力做好工作，看淡名利。是修炼法轮
大法使我得到了身心的健康，道德标准的提升。 

然而就是这么好的功法，在1999年 7月却被迫
害，被安上那么多莫须有的罪名，一夜之间上亿的修
炼群众被推向了政府的对立面。面对这种情况，我决
定去北京上访，说一句公道话。1999年 12月 26日我
到北京国家信访局信访，还未进信访局的大门就被非
法抓捕并押送回来，当晚就被关进拘留所。而且万没
有想到三天后，竟在公安、法院及家人的押送下被强
行送入精神病院，直到2000年春节才被放回，后得
知我单位知道我去信访就要开除我的党籍和公职，在
这种情况下，我家人迫于无奈才将我送入精神病院，
以此来保住我的党籍和公职。 

2000年 3月全国人大开会期间，大法弟子给人大
写了一封公开信，市公安局以邓本星为首的到我家抄
家，以我有一封公开信的复印件及大法弟子签名的空
白复印件为由将我非法刑拘在福州市第一看守所，15
天后再次被非法强行送入精神病院，这次我家人均不
同意将我送入精神病院，但我单位竟荒唐地胁迫我家
人签订一份协议：在没有我单位和公安的许可下不准
我出院。在这期间被强行吃药打针，我坚决不同意，
医生竟叫来四个男病人将我绑在铁床上强行注射，这些针剂
和药品都是破坏大脑中枢神经的。在痛苦中我单位的党委书
记来“看”我，我要求出去，告诉他们不能把精神病院当作
监狱来关押我，他们要我写不修炼的保证书才放我回家。这
次我被非法关押长达四个多月，回家后又被软禁家中，直到
2001年春节前才得以自由活动。 

2001年春节“天安门自焚栽赃案”发生后，恶徒对大法
弟子的迫害更严重了，为了告诉人们“天安门自焚事件”是
假的，是对大法弟子的诬陷，我去复印一些有关的真相材料。
但在复印时被抓，被非法刑拘在市第二看守所，1个月后被
强行送入劳教所。在劳教所里，我被强行“转化”，被强迫
写不修炼的保证书，被关在小号内（光光的水泥地板上连报
纸都不让铺），劳教所所长和劳教所专管队的警察们每天晚
上轮番上阵逼迫我写所谓的“悔过书”，连续18个晚上不
让我睡觉。这期间我单位领导来宣布开除我党籍和公职，取
消我的法官资格。被非法劳教1年15天后，我于2002年 3
月从劳教所出来，6月份回单位上班。2004年元月14日正
在上班时，被非法抓捕并非法搜查我办公室及住宅，后被非
法关押在市第二看守所至今。 

以上是我1999年至今所遭受的种种迫害，我在省法院工
作已有20多年，边工作边学习，8年时间拿了两本大专文凭，
从团支书到入党，从科员、书记员到助审员，当上法官后，
每年都超额完成办案任务，人生的每一步都曾留下我辛劳的
足迹。同时，我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和爱我的父母公婆。我为

什么在这样强权的压力下仍然坚持自己的信
仰，冒死进京上谏，一次又一次冒着生命危险
向人们讲述法轮功的真相？是因为修炼法轮
大法做一个身体健康道德高尚的好人没有错，
所有强加给大法弟子的都是造谣诬陷。从1992
年大法开始洪传至1999年遭迫害前已有至少
7000万人在修炼，现在大法已洪传至世界上
6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只有在中国大陆遭到这
样的迫害，所有有良知的人都不理解政府为什

么要这样做。修炼做好人，身体也
健康了，对社会、家庭、个人都有
好处，为什么这样对待善良的修炼
者？有的警察对我说：“要炼你就出国去炼吧。”是呀，泱
泱大国竟容不下这些善良的修炼者，岂不是天大的笑话？而
用国家的法律惩处这些善良的修炼者更是国家的耻辱、百姓
的不幸，天理难容呀！ 

虽然法轮大法在中国大陆遭迫害已经五年多了，但是现
在大法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已被越来越多的民众理解
和接受，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了大法的真相，只要你走出国门，
在公园、地铁、车站、领馆门前都可以看到大法弟子的身影。

他们在向人们展现着法轮大法的美好，告诉人们大法
弟子在中国大陆所遭受的残酷迫害，告诉人们江泽民
及其帮凶因迫害大法在许多国家被起诉受审判，告诉
人们“天安门自焚事件”是假的，所有强加给法轮功
的都是谎言，事实的真相已经越来越清楚，谎言已被
一个个戳穿。真相是瞒不住的，纸又怎么能包得住火
呢？如果我们没有天大的冤，没有遭到天大的诬陷，
没有遭到这样残暴的迫害，又怎么会有这么多大法弟
子冒着生命危险、拿出自己平时省吃俭用的钱来给人
们讲真相？五年了，事实的真相已经越来越清楚，全
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的书籍已被翻译成
3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发行。相信你们会凭着自己的
良知，做出对得起自己、对得起他人、对得起历史的
选择！ 

也许你们会问，大法弟子为什么要这样做？而真
相的内容又是什么呢？这对审判机关的法官们来说
的确很重要，也是必须要了解的。相信你们不会象公
安机关和检察院的某些人那样，只是简单地清点大法
真相的份数以此来“量刑定罪”、而根本不敢与我们

讨论法轮功的性质吧。是呀，连什么性质都不敢去面对，是
非善恶真伪都不敢去辨明，连起码的人性善念都没有，起码
的良知都泯灭了，只把自己当作一根打人的棍子、一个机器
和工具，那还是人吗？更何谈“惩恶扬善，除暴安良”？如
果一个人只是一个机器和工具，那必定是要被历史淘汰的！ 

那么大法真相的内容又是从哪里来的？——都是从明
慧网上摘抄下来的全世界大法弟子的心得体会和大法弟子
在中国所遭受的迫害以及“天安门自焚”的真实情况，而起
诉书上指控我“破坏国家法律实施”，更是可悲可笑，难道
这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每一位民众都有
知情权，如果你收到一份真相，你可以信也可以不信。又怎
么破坏国家法律的实施了？“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的罪名
应该给那些制造谎言、将千百万善良的修炼群众推向政府对
立面而又不择手段加以残酷迫害的人！谁对谁错，谁是谁非，
把真相材料的实质内容拿出来看看、把真相光盘拿出来当庭
播放一下，不就一目了然了吗？在法庭上公开法轮功宣传真
相的内容，才能体现“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要敢让
人说真话，不怕人说真话，没有什么是见不得人的，只有谎
言才怕戳穿，只有阴谋才怕见人！ 

起诉书上有意漏写了本人的法官这一真实身份，这对作
为起诉科的林洪斌检察官来说有点不应该吧！那么想掩盖什
么呢？2004年元月14日我正在省法院立案庭的办公室上班，
被公安人员非法绑架，并非法搜查我办公室及住宅，说明本
人不是无业游民吧，即使是也该写明啊，这么明显的事实也
想掩盖隐瞒，可是又怎么能掩盖得了呢？那么这位检察官还
隐瞒了什么？——我只是希望人哪，不要把人生命中最重要
的良知都掩埋起来，那才是最可悲的。 

天网恢恢，善恶必报！请法官们根据事实的真相，凭着
你们心底的正直与良知，凭着你们对大法弟子的理解，对本
人做出无罪的判决！ 

当走过这段不寻常的历史，当洗净铅华，你们会为你们
正确的选择而庆幸，会为大法弟子的慈悲而感动！  

官雨静  2004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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